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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能 公告编号：2026-17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关于
收购普星聚能股份公司光伏电站资产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顺发恒能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发恒能”）战略发展布局

和安排，公司与普星聚能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普星聚能”）及其全资孙公司

杭州普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普星”）签署了《光伏电站收购

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其收购 17座光伏电站和运维系统的资产组，本次资

产转让不含税价格为人民币 18,100万元，增值税税率 13%，税额人民币 2,353

万元，价税合计人民币 20,453万元。

2、公司于 2026年 3月 3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普星聚能股份公司光伏电站资产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陈利军、李爽、凌感、崔立国、裘亦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赵子瑜、李历

兵（独立董事）、邵劭（独立董事）和郑刚（独立董事）以 4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7日召开 2026年度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发表审查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审计委员会 2026年度第二次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发表审查意见。

3、因普星聚能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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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0256570E

法定代表人：刘志刚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沪青平公路 9390号 1幢一层-A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软件开发；发电技术服务；储

能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电气

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充电控制设备租赁；蓄电池租赁；特种设备出租；租赁服

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电气安装服务；

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万向集团公司持股 57.1429%，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2.8571%。

实际控制人：鲁伟鼎

2、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均为万向集团公司，且受同一最终控制人鲁伟鼎先生控制。

3、普星聚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二）杭州普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H2EUQ97

法定代表人：刘志刚

注册资本：18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20年 02月 2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二路 85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机械电气设

备制造；合同能源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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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

废物经营）；（国家限制类、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除外）（涉及国家规定实施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普星聚能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鲁伟鼎

3、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均为万向集团公司，且受同一最终控制人鲁伟鼎先生控制。

4、杭州普星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普星聚能所持有的位于浙江、江苏、上海、湖北、安徽、

河南、河北、广西、重庆等地的 16个光伏电站及杭州普星持有的位于杭州的 1

个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共计 67.01MW）和运维系统。

单位：万元

序号 电站名称 地址 装机容量 竣工时间 账面净值

1 万向通达十堰光伏项目 十堰市 6.00MW 2023年 11月 1,518.98

2 万向智造柳州工厂光伏项目 柳州市 1.20MW 2024年 1月 379.29

3 舟山大洋优品分布式光伏电站 舟山市 8.92MW 2023年 4月 2,602.62

4 武汉制动屋顶光伏项目 武汉市 5.82MW 2023年 11月 1,459.85

5 万向创新聚能城 6号地块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杭州市 6.16MW 2023年 10月 2,610.67

6 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屋顶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郑州市 3.60MW 2024年 3月 854.63

7 万向数智（重庆）有限公司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重庆市 2.20MW 2024年 3月 552.97

8 江苏森威精锻 3.8MW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盐城市 3.80MW 2022年 8月 825.57

9 江苏钱潮轴承 800kwp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镇江市 0.80MW 2022年 8月 1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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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电站名称 地址 装机容量 竣工时间 账面净值

10 万向精工江苏有限公司 4.4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泰州市 4.40MW 2023年 2月 1,216.81

11 万向钱潮上海 800kwp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

上海市 0.80MW 2023年 2月 194.39

12 钱潮智造（芜湖）屋顶分布式
光伏

芜湖市 5.99MW 2024年 5月 1,607.92

13 钱潮智造（石首）有限公司光

伏项目
石首市 5.06MW 2025年 1月 1,203.39

14 河南钱潮智造屋顶分布式光伏 新乡市 1.60MW 2025年 4月 350.94

15 承德露露 BIPV光伏项目 承德市 5.98MW 2024年 9月 1,372.83

16 合肥万向钱潮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合肥市 1.09MW 2024年 8月 232.85

17 淮南钱潮轴承有限公司屋顶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淮南市 3.59MW 2024年 8月 728.40

18 运维集控系统软件及设备 2024年 12月 207.46

合计 67.01MW 18,097.31

2、标的资产权属状况

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

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

审字（2026）002288号，审计基准日 2025年 12月 31日的经审计净资产价值

18,097.31万元。

根据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顺发恒能股份公司拟

收购资产所涉及的十七座光伏电站资产组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联合中和

评报字（2026）第 6036号），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

日 2025年 12月 31日的评估价值为 18,981.81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定价合理性分析

双方协商后一致同意，收购标的的交易价格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6）002288号，以审

计基准日经审计财务报表的账面净资产价值 18,097.31万元作为定价参考依据，

本次资产转让不含税价格为人民币 18,100万元，增值税税率 13%，税额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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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万元，价税合计人民币 20,453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

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尤其是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目标电站基本情况

目标电站包括 17个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67.01MW。项目位于

浙江、江苏、上海、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广西、重庆等地。

2、收购标的

收购标的资产包括：

2.1光伏组件、逆变器、支架、变压器等发电设备；

2.2屋顶/土地使用权/租赁权（附租赁合同及权属证明）；

2.3项目备案/核准文件、并网协议、能源管理合同等全部权属及运营文件；

2.4其他与电站运营相关的智慧运维系统、其他附属设施及资料。

3、转让价款支付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顺发恒能分别向普星聚能、杭州普星支

付首笔转让价款，分别为人民币 10,000.00万元、2,000.00万元。

在办理完全部目标电站的收购、变更等手续及资料移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

顺发恒能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7,503.70万元、949.30万元。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本次收购完成后，

交易对手方及其关联方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方面仍将保持独立，交易

对手方及其关联方亦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七、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光伏电站资产组，有助于公司实现资源整合，进一步优化业务结

构，推动公司转型速度，增加发电收入并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和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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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

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3,350.00万元

（不含已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并披露及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2026年 3月 17日，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普星聚能

股份公司光伏电站资产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议案

内容后，本着勤勉尽责态度，基于谨慎、独立客观判断原则，发表如下审核意

见：

经核查，本次公司拟收购普星聚能光伏电站资产组暨关联交易，有助于公

司实现资源整合，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推动公司转型速度，增加发电收入并

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和整体

发展战略规划。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未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公司内部相

关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实施回避表决。

十、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2026年 3月 17日，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普星聚能股份公

司光伏电站资产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审计委员在认真审阅议案内容后，

本着勤勉尽责态度，基于谨慎、独立客观判断原则，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核查，本次公司拟收购普星聚能光伏电站资产组暨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公司内部相关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实施回

避表决。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2026年度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



7

4、光伏电站收购协议；

5、光伏电站审计报告；

6、光伏电站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3月 31日


